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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为规范和指导矿山救援工作，保护矿山职工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

全，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科技装备司提出，得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

项，立项编号为 20190080-Q-627《矿山救护规程》，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

口，标准起草单位为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

司、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开滦队等。 

（二）目的和意义 

制定本标准是适应新时代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新形势新要求，贯彻落实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配套细化矿山救援各项工作，加强和完善矿山救援法规

标准体系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对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矿山救援工作，提升应急

救援能力，迅速有效处置矿山事故，保护矿工和救援人员安全，最大限度减少生

命和财产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正式立项前已经启动前期调研和草案制定工作。2019年 4月国家

标准委下达制定《矿山救护规程》国家标准计划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前期工作

基础上查询了大量文献资料，征求了各地矿山救援队伍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

修改，并于 2019年 6月在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开滦队召开了标准起草现场会，根

据会议研究意见形成了标准修改稿（第一稿）。2019年 7月至 10月，标准起草

组再次征求了部分矿山救护队意见后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了标准修改稿（第二

稿）。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4月，标准起草组继续对标准进行修改，并于 2020

年 5月在重庆召开了征求意见专家研讨会，经专家论证及修改后形成标准修改稿

（第三稿）。2020年 6月至 2021年 3月，标准起草人员赴部分矿山救护队现场

调研并征求意见，根据调研情况和标准起草组研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第四稿）。 

二、标准编制的依据与原则 

本标准依据《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

例》等法律法规，在现行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矿山救护规程》（AQ1008-2007）基

础上，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要求和规定编制。标准编制中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既要以现行安全生产行业

标准为重要基础，保持相关规定总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及应急管理部门对应急救援工作的新要求，适应我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

的新形势。二是坚持生命至上、科学救援理念，始终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在规定中既要鼓励全力以赴施救，又要强调保护救援人员自身安全。三是在内容

上要与有关法律法规相配套，对矿山救援各项工作进行全面细化。四是起草工作

要由相关单位和人员广泛参与，注重听取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保证该标

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救援工作涉及的矿山救援队伍建设与管理、救援装备与设

施、救援培训与训练、事故救援一般规定、救援方法和行动原则、现场医疗急救、

预防性安全检查和安全技术工作、经费和劳动保障、奖惩等内容，共分 13章： 

第 1-3章明确了该标准的适用范围、引用文件以及涉及的术语和定义。 

第 4章是总则，主要明确标准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矿山企业应急管理主

体责任，矿山救援队伍的性质、工作指导原则和建设要求，矿山事故救援的基本

程序和工作理念等内容。 

第 5章至第 7章阐述矿山应急救援准备相关工作，包括矿山救援队伍组织与

职责、救援队伍管理、救援装备与设施、救援培训与训练等内容。 

第 8 章至第 10 章提出了矿山事故抢险救援的相关规定，包括三个方面：一

是在矿山事故先期处置、救援队伍出动和准备、救援指挥、救援保障、灾区行动

基本要求、灾区侦察、救援记录和总结评估等方面作出规定。二是对煤矿和金属

非金属矿山较多发生的 8大类事故灾害的救援方法和行动原则作出规定。三是对

救援队伍指战员应当掌握的现场医疗急救知识和抢救各种伤员的急救措施作出

规定。 

第 11章规定了矿山救援队伍担负的除事故救援之外的两项主要工作，一是

按照主动预防的原则进行预防性安全检查，同时熟悉矿井巷道等情况。二是为矿

山提供安全技术服务，包括参加排放瓦斯、启封火区、反风演习等安全技术工作。 

第 12章至第 13章明确了矿山救援队伍建设运行经费保障、救援队伍指战员

劳动保障，以及矿山救援工作奖励和处罚等相关规定。 



本标准是在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矿山救护规程》的基础进行修订，修订的

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增加了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文件的新要求，增加了矿山企业落实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应急管理规章制度、编制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储备应急救

援装备物资、及时上报事故信息、全力做好应急救援及保障工作等新要求。 

二是体现了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应急救援理念。增加了矿山救援工

作应当坚持“生命至上、科学救援”的理念、实施救援决策和救援方案应当保障

救援人员安全、在应急准备中和事故救援前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赋予现场带队

指挥员在遇到危及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突发情况下带队撤出危险区域的处置权等

新规定。 

三是提出了加强和规范矿山救援队伍管理的新措施。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删除了救援队伍资质认定有关规定，同时，为适应

减少行政审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形势和要求，提出了救援队伍实行标准化和

军事化管理、标准化考核不达标的救援队伍不得从事矿山事故救援工作等要求和

措施，以进一步提升救援队伍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军事化战斗素质。 

四是在加强现场指挥、规范救援程序、提高救援安全性方面提出新要求。

增加了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矿山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实施矿山事故救援的程

序、救援队指挥员作为指挥部成员参与制定救援方案等重大决策、由中队以上指

挥员带队执行救援任务、封闭火区应当采取注入惰性气体等抑爆安全措施、冲击

地压事故救援方法和行动原则等规定。 

五是适当调整了矿山救护队基本装备配备标准。根据救援工作实际需求和

救援队伍反馈意见，增加了部分技术成熟、先进适用的救援装备，删除了技术淘

汰落后或在救援实践中效果不好的救援装备，提出鼓励新技术装备的研发和配备。 

六是体现救援工作关口前移、加强预防和自救互救。提出了矿山企业应当

加强对从业人员事故应急和自救互救知识培训，发生险情后现场人员应当立即报

告、自救互救、撤离险区和紧急避险，救援队伍应当按照主动预防原则开展预防

性安全检查，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立即责令停止作业、撤出现场

人员等规定。 



七是明确了矿山救援队伍建设运行经费保障责任。针对矿山救护队建设和

运行受矿山企业经济效益影响较大，特别是企业效益不好时救援队战斗力下降的

问题，为保障矿山救援队伍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救援队伍建设和运行经费保

障、签订救援协议与救援服务费、救援队伍指战员劳动保障等有关规定。 

八是建立了矿山救援工作奖惩制度。为提高做好矿山救援工作的积极性，

减少和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消极救援行为，增加了对在矿山救援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对阻碍影响事故救援造成后果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惩处的规定，提出了应当奖励和惩处的情况和行为。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五、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是针对我国矿山救援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制。与国际、国外矿山救

援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比，基本要求相近，具体内容各有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内

容比较全面，要求比较严格、细致。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以《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等法律法规为依据，是对上述法律法规有关原则性规定提出的更加细化、更具操

作性的具体要求。本标准与《煤矿安全规程》（部门规章）和《金属非金属矿山

安全规程》（GB 16423-2020）关于矿山救援的要求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矿山救援规定的标准，是对矿山救援各项工作要求的细

化，根据《标准化法》第七条关于“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的规

定，建议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宣传培训 

标准实施过程中加强标准的宣贯指导工作，制定标准宣传培训计划，组织标

准宣贯培训工作，规范和指导各有关部门单位、矿山企业和矿山救援队伍按照本

标准的要求开展矿山救援工作。 

（二）动态评估 

及时收集整理有关单位和矿山救援队伍在本标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

究标准实施后评估机制，对本标准的实施效果进行动态评估。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由发布之日起代替安全生产行业标准 AQ1008-2007《矿山救护规程》。 

十一、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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